附件

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行风规范行动实施方案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全面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有关法律法规为重点，以规范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行为和提升执法能力为抓手，按照“责任明确，行为规范，体系健全，保障有力”的原则，全面提升本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
二、工作目标
通过开展“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行风规范行动”（以下简称“行风规范行动”），端正执法理念，严格依法行政，规范执法行为，纯洁执法队伍，完善规章制度，全面提升本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整体素质，打造一支政治硬、作风正、业务精、纪律严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对照有关规定，全面查找不足
此次“行风规范行动”规范对象是全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。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要以《动物防疫法》、“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”、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、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等要求为依据，查找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。

每位执法人员要对过去三年的执法工作进行自查自纠。主要检查下列几个方面：一是执法资格。要求经上岗培训，持有效行政执法证件上岗。二是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情况。要求熟练掌握畜牧、兽医和相关法律等业务知识，以及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程序、标准、规则及要求。三是规范操作和执法作风情况。要求工作着装整齐、语言文明、态度和蔼，工作程序到位、操作到位、记录到位。不得存在办事拖拉、不作为、乱作为，以及向管理相对人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或接受财物等以权谋私的行为；不得存在发现违法行为不查处、任意处罚或以罚代法等现象；不得有倒卖或伪造动物卫生证章标志、“不检疫就出证”、“只收费不检疫”、“不按规程实施检疫”等行为。

（二）深刻剖析问题，全面整顿提高

1. 自查自纠。每位执法人员要按照上述要求，写出自查自纠报告（1000字以上），认真剖析，查找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，切实起到纠偏补漏、改进不足的作用。
2. 内部测评。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组织进行两个层次的测评。一是执法人员互相测评。以科室（大队）为单位组织互评，对每位执法人员提出测评意见，测评内容主要针对个人思想政治素质、个人品德、职业道德、业务水平、工作能力、学习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工作态度、工作作风、工作效率和履职结果，以及廉洁自律等方面指标，填写“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法人员执法行为互评表”（附表1），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。二是单位领导班子要对科室（大队）执法行为情况进行评价，填写“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科室执法情况评议表”（附表2）。单位综合两个层次的测评情况，对每位执法人员形成内部测评报告。
3. 社会评议。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、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、管理相对人发放“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社会评议表”（附表3），征求评议意见。同时，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等，广泛征求社会意见（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投诉举报电话：52164600，传真：52164615，邮箱：shswjd@citiz.net）。

4、结果处理。通过个人自查自纠报告、单位内部测评报告和“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社会评议表”，对每位执法人员形成综合评价报告，并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

对于综合评价结果为“基本合格”的，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。对于综合评价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，按照以下情形处理：不胜任本职工作的，实行脱岗培训；违纪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按照相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、撤销执法资格及行政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单位所属执法人员出现“不合格”的，由单位负责人对分管领导进行诫勉谈话；“不合格”超过3个（含3个）的，由上级兽医主管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。
（三）强化素质教育，树立行业形象
整顿工作结束后，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组织开展面向全体执法人员法律法规、检疫操作技能、执法办案技巧等方面的业务培训；并通过法律知识竞赛、现场执法评判、执法文书制作、执法案卷评查和检疫技术比武等各种形式，进行岗位练兵，切实提高全体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，提升动物卫生监督系统行业形象；适时组织开展技能竞赛活动，检验“行风规范行动”成效。

在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，积极开展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思想教育，大力倡导爱岗敬业、诚实守信、规范履职、奉献社会的行业风气，切实转变执法作风，树立动物卫生监督队伍为民、清正、廉洁、高效的良好形象。
四、组织实施

各区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次规范行动的组织领导，要制定实施方案，并指导实施。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本次规范行动。“行风规范行动”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13年7月-8月中旬）

各区县要根据本方案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辖区内的“行风规范行动实施方案”，组织召开“行风规范行动”专题会议，传达、部署“行风规范行动”要求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13年8月中旬-2014年4月）
2013年10月底前，组织完成执法人员个人自查自纠、内部测评、社会评议等各项工作，2014年3月底前组织完成强化素质教育、树立行业形象工作。

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14年5月-6月）

2014年5月底前，每位执法人员要完成个人总结报告，在单位内部公示。“行风规范行动”结束后，各区县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要进行全面总结，形成总结报告，并于2014年6月15日前，将总结报告报市农委畜牧兽医办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

各区县要高度重视本次行动，成立“行风规范行动领导小组”，完善各项制度，落实各项措施和责任，开展督促、指导工作，推动“行风规范行动”深入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督查、确保实效

为防止“行风规范行动”走过场，各区县要建立督查制度，按照“行风规范行动”要求，加大内部稽查力度，确保“行风规范行动”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、积极宣传

各区县加大宣传力度，做好“行风规范行动”宣传工作，积极营造狠抓作风建设、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良好氛围；指定专人负责宣传工作，及时总结相关工作，每月2日前将上月行动进展和好的经验、做法以简讯形式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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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法人员执法行为互
评表
        2. 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科室执法情况评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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